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
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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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天津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个人或组织（以下统称举报人）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报警服务台或者其他方式，向林业主管部门或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交通运输、海关等部门（以下统称举报受理部门）举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应予奖励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举报奖励遵循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自愿领取、奖励适当的原则。

第二章  举报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四条  举报下列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相应奖励：
（一）非法猎捕、杀害、运输、交易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
（二）非法出售、购买、利用国家和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三）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四）生产、经营使用本条第三项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五）非法进出口列入经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公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六）非法出口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第五条  获得举报奖励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犯罪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索；
（二）举报内容事先未被有关部门掌握，或者虽已掌握，但举报人反映的内容更为具体详实，且对案件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
（四）举报人愿意得到举报奖励，并如实提供有效信息和联系方式。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举报前，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已进入诉讼、仲裁等法定程序；
（二）举报受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或由其授意他人进行举报的；
（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人主动供述本人及其同案人员的违法犯罪事实，或者在案件查办期间检举揭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四）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
第七条  举报奖励标准：
（一）举报内容涉及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或者货值达到10000元以上予以行政处罚的，给予1000元奖励；
（二）举报内容涉及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或者货值达到20000元以上予以刑事立案的，综合考虑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举报人对查办案件作出的贡献作用等因素，视情况给予1000元至5000元奖励。
第八条  多个举报人、多次举报的，奖励按照以下规则发放：
（一）举报人向不同主管部门举报同一违法犯罪行为的，只能获得一次奖励；
（二）对同一举报人的同一举报事项，不予重复奖励；
（三）两人及以上举报人先后举报同一违法犯罪行为的，奖励最先举报人；
（四）两人及以上举报人共同举报同一违法犯罪行为的，按一次举报发放奖励，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

第三章  奖励程序与监督

第九条  举报人在接到领取奖励通知后30个工作日内，应如实提供相关材料，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提供的，视为放弃奖励。
第十条  举报奖励以转账支付方式兑现。
第十一条  举报人必须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虚构事实。举报人虚假举报、虚构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或者伪造举报材料骗取或冒领奖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举报受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举报人的信息要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有关信息、举报内容和奖励金额等情况。举报受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的，按照相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需奖励经费应当纳入市、区两级举报受理部门的年度预算，并按当年实际发生情况据实列支。
第十四条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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